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0月22日17:3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0月22日17:30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1、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804190.49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大彭镇2025-2027年农村垃圾分类运营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
3、服务期限：15个月
三、项目简介
进一步规范大彭镇49个自然村的垃圾分类体系的运营。建立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行体系。配备入户分类桶，促进源头分类；宣传设施的监管；收集点位的管理；实施范围内村生活垃圾分类为“四分类”，即村民要将家庭产生的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类别。清运的收运队伍及车辆，按规定要求对垃圾进行分类收运（其他垃圾延续之前的收运体系不变）；作业过程台账的记录、整理、报送。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513151351]四、 总体要求
1、项目服务范围：
大彭镇农村垃圾分类的实施范围：镇区临街商铺、农贸市场以及小李庄、大刘庄、东红土庙、西红土庙、冯庄、苗山、田巷、周棚、韩楼、西马林、东马林、王门、刘新庄、半步店、新张井、杨山头、义安、下王庄、小柳庄、权寨、杨楼、胡集、官庄、孟庄、程庄、土楼、两半庄、闸口、王楼、徐庵、小山子、沙塘、周庄、郝寨西、前薛湾、后薛湾、贾楼、王庄、小刘庄、新庄、付庄、新徐楼、徐大庄、和尚庄、侯楼、西小李庄、前郝庄、郝寨、郝新庄49个自然村。
2、项目服务内容
2.1垃圾分类宣传设施的监管
在实施范围内已建成的阵地宣传设施监管，建立巡查机制，对破损、老旧的的宣传设施及时上报并维修。
2.2垃圾分类集中收集点及收集容器管理
对实施范围内集中收集容器的卫生管理。垃圾桶冲洗，日常蚊蝇消杀，点位消毒。建立巡查机制，对破损、老旧的集中收集点设施及时上报并维修。
2.3厨余（易腐）垃圾入户桶的配备
   对服务范围内其中1000户居民（补充缺失）配备厨余（易腐）垃圾收集容器，容量不小于10L,带盖、提手。其颜色为绿色，分类标识为厨余（易腐）垃圾。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备注

	1
	入户垃圾分类桶
	1000只
	对其中1000户居民，配备厨余（易腐）垃圾入户桶。（补充缺失）


说明：响应文件中提供“厨余（易腐）垃圾入户桶的配备”的承诺文件，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2.4分类清运服务 
各种垃圾分类运输要求
可回收物根据产生情况按需进行回收，并使用全封闭箱式可回收物车（符合徐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视觉识别系统要求）分类收集，运输至分拣中心进行二次分拣后对接分类再生资源公司，进入两网融合。
有害垃圾根据产生的垃圾量，每月至少收运二次，并使用全封闭箱式有害垃圾专用车定期收运，运输至有害垃圾储存点。
收集的厨余（易腐）垃圾采用全封闭厨余（易腐）垃圾专用清运车（符合徐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视觉识别系统要求）运输至厨余（易腐）垃圾处理厂。
其他垃圾每天收运至徐州鑫盛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其他垃圾处理厂)。
垃圾收运作业要求
（1） 驾驶员统一着装、携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保险证、随车工具作业，检查全车身，灭火器具和清洁用具，搞好车辆内部卫生。
（2） 检查蓄电池、灯光、刮水器、气压报警器、转向机及横、直拉杆及各种音响器械是否正常；杜绝工况不正常车辆作业。
（3） 合理安排装运时间减少噪声，运输垃圾应该避开居民集中出行时间段，作业时间由甲方根据季节变化调整。
（4） 厨余（易腐）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别单独收运、收集，不能与工业垃圾、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其他垃圾等混合收集、存放；
（5） 厨余（易腐）垃圾应每日收集。做到日产日清，无堆积，无漏收；
（6） 作业结束应清扫垃圾工作场所，做到工完场清，可移动垃圾容器复位，检查垃圾分类容器是否破损，发现破损由乙方更换；
（7） 垃圾收集运输车应保持完好，不滴、不洒、不漏、不超量、超高装载，文明操作，安全作业，每天作业完毕后冲洗车辆，做到无异味、无污染环境。
（8） 装运垃圾以有效容积为限，不准超量超高运输；
（9） 运输垃圾应按指定地点和作业要求分类堆放。
（10） 运输作业结束，及时将清运车辆清洗干净。
分类运输清运车辆配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要求说明

	1
	厨余（易腐）垃圾清运车（新能源车、配冲洗功能）
	1
	车厢全封闭、携带挂桶装置、自卸装置，箱体容积≥8（立方米），车身分类标识使用徐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视觉识别系统规定标识及颜色，冲洗厨余垃圾桶。

	2
	可回收垃圾转运车
	1
	转运可回收垃圾至垃圾分拣中心

	3
	有害垃圾转运车
	1
	转运有害垃圾至暂存点


说明：响应文件中提供“中标后配备分类运输清运车辆”的承诺文件，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2.5运营服务人员配置服务
[bookmark: _Toc2191]服务范围内49个自然村垃圾分亭的清扫、消杀，并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进行引导、督促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员上岗前须经过培训。厨余（易腐）垃圾的清运配备驾驶员1人，挂桶工、高压冲洗工1人；项目经理1名。
乙方应依法与其雇佣的所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因乙方人员产生的劳动争议、工伤、薪酬、社会保险等纠纷，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乙方在履约过程中如需变更服务人员、车辆、设备等，须提前书面报备甲方，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更换或减少人员、设备。 
运营服务人员配备表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说明

	垃圾分类亭收集、分类人员
	垃圾收集、分类人员
	满足垃圾分类亭需求
	分类亭内及周围的垃圾分类、收集、垃圾亭清扫、消杀

	分类收运人员
	厨余（易腐）垃圾
	1人
	厨余（易腐）垃圾清运专职驾驶员1名，随车工1名

	
	厨余（易腐）垃圾清运随车工
	1人
	

	项目管理人员
	项目经理
	1人
	对项目进行管理，对各级主管部门汇报及沟通，建立垃圾分类台账。甲方有权随时对乙方派驻项目的人员进行监督、考核，并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合格或不适任人员，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并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完成人员调整。


说明：响应文件中提供“中标后运营服务人员配备”的承诺文件，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2.6分类运营服务台账管理
服务范围内运营作业资料按每村做好台账，包含村各收收集的桶数、分类垃圾亭清扫、消杀人员照片，清运车辆清运次数台账、清运人员花名册、清运人员照片。
配备专职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各类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编目、排序、保管。对各档案进行统一管理。运营企业人员不经同意不准将文件、材料、带出公司外的任何地方。运营企业内部人员查看文件、资料必须经过公司同意，无关人员不得查看。
甲方有权随时查验、复制、留存乙方运营服务台账及相关资料。若发现台账不合规、虚假或拒绝配合查验，甲方有权直接扣减服务费用或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2.7作业范围内的重大活动保障等应急任务；
2.8责任范围内人员、设备等疫情防控工作；
2.9市、区、镇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
5、 作业规范、标准及要求：
作业规范符合但不限于《江苏省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操作规程》（T/HW 00001-2018）、《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作业规程》（T/HW 00003-2019）、《生活垃极收集运输质量标准》（T/HW 00004-2019）、《垃圾清运工职业技能标准》（T/HW 00005-2019）、《分类收运车辆/容器技术要求》（T/HW 00012-2020）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的作业标准、规范。乙方应根据合同要求制定工作人员作业时间表，工作人员培训计划，设施设备的维护方案，台账管理方案，报采购人备案。
六、其他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